
 

山东省海上风险预警信息 
 
  

发往：各市海上搜救中心，省交通运输厅、农业农村厅、气象局，北海救助

局，国家海洋局北海分局。 

抄送：中国海上搜救中心、天津市海上搜救中心、辽宁省海上搜救中心、河

北省海上搜救中心。 

山东省海上搜救中心办公室  签发： 

山东-海上风险预警信息(2022 年第 5期)-黄色 

省气象台于3月9日1930时发布海上大雾黄色预警信号：目前，

渤海海峡、黄海北部和中部的部分海区已出现能见度低于 500 米的

浓雾，局部海区能见度不足 200 米。预计 9日夜间到 10 日，渤海、

渤海海峡、黄海北部和中部仍将有能见度低于 500 米的浓雾天气，

局部海区能见度不足 200 米。 

据此，山东省海上搜救中心于 3 月 9 日 2000 时发布海上风险黄

色预警信息。请各单位密切跟踪海上气象变化，严格实施禁限航措

施，严格落实各项防抗措施，提醒海上作业船只及人员及早做好防

范工作，防范各类海上突发事件的发生。 

 

 

2022 年 3 月 9 日 2000 时 


